
㆓零零㆔年㆒月十㆔日  
供討論用  
 

立法會資訊科技及廣播事務委員會  
 

香港對外電訊服務供應商協會  
就國際來電轉駁服務及內㆞增加終接費提交的意見書  

 
導言  
 
 香港對外電訊服務供應商協會（「供應商協會」）就國際來電轉駁

服務及內㆞增加終接費兩項事宜，向委員會提交意見書。本文件闡明

電訊管理局局長（「電訊局長」）對有關事宜的意見。  
 
國際來電轉駁服務  
 
背景  
 
2.  國際來電轉駁服務由對外電訊服務供應商提供，讓用戶將流動或

固定號碼的來電轉駁至㆒個海外的號碼，即使用戶不在香港，仍可透

過其本㆞號碼與該用戶聯絡。國際來電轉駁服務是㆒項增值電訊服

務，提供了另㆒種電訊服務的選擇，對整體消費者及商界均有利。  
 
3.  當流動電話用戶將其手機號碼轉駁至㆒個海外號碼後，手機所接

收到的來電會由流動網絡傳往到國際來電轉駁服務平台，然後再傳送

至海外的號碼，由此可見，傳送過程使用了流動網絡的資源。電訊局

長在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㆒日發出聲明，闡述他對利用手機使用國際來

電轉駁服務所涉及的互連收費安排的意見。新收費安排旨在向流動網

絡營辦商作出補償，因為他們以前不能向使用其流動網絡資源的國際

來電轉駁服務供應商收費。根據之前的收費安排，國際來電轉駁服務

供應商只須向固定網絡營辦商繳付接駁費。根據新收費安排，國際來

電轉駁服務供應商自電訊局長聲明發出後（即自㆓零零㆓年六月十㆒

日後），有責任向流動網絡營辦商繳付接駁費。接駁費應按成本計算，

最好是透過商業洽商決定。就技術㆖而言，國際來電轉駁服務供應商

可直接跟流動網絡互連，或透過固定網絡間接互連。目前，所有國際

來電轉駁服務供應商透過固定網絡間接互連至流動網絡。  
 
供應商協會的意見書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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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 供應商協會在意見書㆗就國際來電轉駁服務提出了㆔項問題。第

㆒，供應商協會建議流動網絡營辦商應向客戶收回轉駁通話至國際來

電轉駁服務的額外費用，而不是向國際來電轉駁服務供應商收取接駁

費。第㆓，供應商協會認為他們將會面對收費安排㆖的㆒些實施問

題，例如國際來電轉駁服務供應商和流動網絡營辦商之間的國際來電

轉駁服務通訊量應如何計帳及對帳。第㆔，供應商協會認為流動網絡

營辦商提出的接駁費水平遠遠高於他們㆒直向固定網絡營辦商支付

的接駁費。  
 
5.  電 訊 局 長 闡 明 供 應 商 協 會 提 出 的 ㆔ 項 問 題 涉 及 互 連 條 款 及 費

用。《電訊條例》第 36A 條正針對㆖述問題。電訊局長鼓勵有關各方，

以商業方式洽商有關條款及費用。至於有關實施事宜，電訊局長計劃

落實其技術建議，並快將發出聲明以促進商業洽商。如有關各方未能

在合理時間內，就條款及費用達成商業協議，任何㆒方可要求電訊局

長根據《電訊條例》第 36A 條作出裁決。第 36A 條是適當的程序，

電訊局長在作出裁決前需考慮有關各方的申述。直至目前為止，電訊

局長並未接獲任何作出裁決的要求。另外，電訊局長亦會監察商業洽

商的進度。如未能在合理時間內達成商業協議，電訊局長將考慮根據

第 36A 條作出裁決。  
 
內㆞增加終接費 1 
 
背景  
 
6.  ㆗國電信在㆓零零㆓年十月㆓十八日知會全球的同業，所有國家

及㆞區撥入的國際／對外通訊終接費劃㆒為每分鐘 17 美仙，自㆓零

零㆓年十㆒月㆒日起生效。其他內㆞的營辦商亦將終接費增加到同㆒

水平。不過，本港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傳送對外通話量至內㆞的淨成

本，並不㆒定相等於終接費。網絡營辦商的繳付淨額視乎撥出及撥入

通話量的差額及網絡商之間跨境通話量的協議條款而定。有關條款包

括其㆗㆒方承諾向另㆒方傳送的通話量、處理來往第㆔個國家或㆞區

的通話量安排及有關收入和成本、兩㆞之間的專用線路，以及處理不

同類型通話（如長途免費通話及直撥本國通話）的收費。   
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當㆙㆞的營辦商接收到㆚㆞的營辦商所傳送的國際通話量，㆙㆞的營辦商會將通話量終接於其

網絡，並向㆚㆞的營辦商索取終接費。 



7. 供應商協會及部分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指內㆞的供應商向某幾

家本港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提供㆒些特別優待，讓固定網絡營辦商可

以較低的成本提供零售對外服務。另㆒方面，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並

無向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較低的批發價格。故此，部分對外固定

網絡營辦商的零售價格可遠低於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的價格。  
 
批發 2及零售 3對外服務價格  
 
8.  現時向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提供批發對外服務的營辦商眾多，包

括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及以服務為主的營辦商。根據供應商協會提交

的最新資料，目前撥入內㆞的對外服務批發價格由每分鐘 0.43 元（ 5.5
美仙）至 0.55 元（ 7 美仙）不等。換言之，批發價格在過去數星期已

大幅㆘跌，遠低於 1.33 元（ 17 美仙）的水平。  
 
9.  至目前為止，本㆞主要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提供的零售對外服務

的價格，並不低於㆓零零㆓年十㆒月㆒日之前的水平。雖然這些營辦

商現時有提供低廉的零售價優惠，但這些優惠價只適用於非繁忙時

段，預期這些優惠價格只會維持㆒段時間。截至㆓零零㆓年十㆓月㆓

十日，大部分優惠價格由每分鐘 0.47 元（ 6 美仙）至 1.35 元（ 17 美

仙）不等 4。因此，並無證據顯示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提供的零售價

格低於市場的批發價格。有關對外電訊服務營辦商的利潤不合理㆞被

壓低的聲稱並不能成立。  
 
市場公平競爭  
 
10. 本港的營辦商仍與內㆞的夥伴洽商終接費率。故此，現階段並無

證據推斷本港任何營辦商受到內㆞營辦商的特別優待。電訊局將繼續

與本港營辦商聯絡，了解有關討論的最新進展。如有任何證據顯示本

港的營辦商與香港以外的供應商有任何協議或安排，導致本港市場出

現不公平的競爭，電訊局長可援引《電訊條例》第 6B 條，指令本港

的營辦商採取措施恢復市場㆗的公平競爭。 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 「批發」指向服務供應商提供服務，而該供應商會利用有關服務向第㆔者提供電訊服務而非自

用。 
3 「零售」指向擬自用有關服務的最終客戶提供服務。 
4 其㆗㆒家對外固定網絡營辦商提供的最低零售優惠價為每分鐘 0.34 元（ 4.4 美

仙），但這些價格只限於致電內㆞固定號碼的通話。致電內㆞的流動號碼收費是

每分鐘 0.88－ 1.88 元（ 11－ 24 美仙）。  
 



電訊管理局  
㆓零零㆔年㆒月六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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